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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申請適性轉科

（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 

1.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14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13118A 號令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

年級學生申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三

條及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以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學生適性轉學平臺，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以下簡稱五專）之一年級學生（以

下簡稱學生）。 

三、 辦理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應以學生適性發展、學校資源共享、缺額資訊公開、

服膺教育專業及全人發展目標為原則。 

四、 對申請適性轉科（組）或適性轉學之學生，應予適性輔導，不得強迫或阻止學生轉科（組）

或轉學。 

五、 學生依本辦法第十三條或五專各校訂定之學則規範，申請適性轉科（組）或適性轉學時，

應填具下列申請書，並向學校檢附下列文件： 

(一) 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紀錄，其內容包括生活、學習及生涯等輔導。 

(二) 家長同意書。 

(三) 申請適性轉學者，其成績單。 

(四) 其他經學校指定之文件。 

六、 學生申請適性轉科（組）者，應於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申請適性轉學者，應於一年

級第二學期三月三十一日前，依學校規定之期間內提出。 

七、 學校應成立校內學生適性轉科（組）及校際學生適性轉學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

其委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家長代表，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八、 學校應訂定學生轉科（組）實施要點，其內容包括轉科（組）之資格、條件、申請及審

查程序。 

工作小組應就第六點之轉科（組）申請案，召開審查會議，並依前項實施要點進行審查

及由校長核定後，通知學生審查結果。 

九、 就學區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應組成各就學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其中五專以全國為

一就學區，由全國五專及本部組成五專就學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各適性轉

學委員會）。 

前項各適性轉學委員會，由學校校長、教務主任或主任輔導教師，及各該主管機關代表

組成，並互推學校校長一人為召集人；五專就學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由學校校長、

教務主管或學務主管及本部代表組成，並互推學校校長一人為召集人。 

十、 前點第一項各適性轉學委員會應訂定學生適性轉學招生簡章，其內容包括委員會之組織

與任務、轉學之資格、條件、申請日期與程序、審查程序及申請復查等相關規定。各適

性轉學委員會並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公告上開招生簡章。 

學校應彙整第五點適性轉學申請案，向各適性轉學委員會提出，各適性轉學委員會收受

後，應於每年五月召開適性轉學審查會議，依前項規定審查校際適性轉學申請案。 

審查結果通過者，由各適性轉學委員會公告錄取名單，並由前項之學校將審查結果（包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NFTU) 

會 址：1 0 4 台北市民權西路 27號 2 樓  電 話：02-2585-7528   傳 真：02-2585-7559  頁 2 

括不通過者）通知學生。 

十一、 學生對前點第三項審查結果有異議者，應自收受通知之日起三日內，向各適性轉學委

員會申復；申復案之審查結果，應通知學校轉知學生。 

 

 

※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第 13條※ 

一年級學生有轉科或轉學之需求者，得於第一學期結束前，向學校申請適性轉科，或於第二學期三月三十一日

前，申請適性轉學；學校於受理申請後，應予適性輔導。 

 

※專科學校法第 31 條※ 

專科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 (組) 、休學、退學、成績考核、學分抵免、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

國之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各校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納入學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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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 

申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申請書 

 

 


